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六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

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作为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我们在认真审阅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对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调整2018年度银行授信额度及担保安排的独立意见 

1、本次调整控股子公司 2018 年度银行授信额度主要为满足公司

下属子公司的融资需求，有助于促进下属子公司筹措资金和资金良性

循环，符合其经营发展合理需求； 

2、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为

其提供担保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

况； 

3、本次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以上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的情形，

故同意公司提供担保，并同意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进行审议。 

二、关于国药一致与关联方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1、事前认可函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我们在认真查阅了相关资

质证明和听取相关人员汇报的基础上，对议案进行了研究讨论。我们

认为，公司与关联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不会影响公司在财务上

的独立性，没有损害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议案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经市场化方案比较，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展开应收账款保

理业务有利于扩大销售规模，保证公司盈利空间。有利于优化融资结

构，拓宽融资渠道，不占用企业银行授信额度。鉴于此， 我们同意

公司与关联方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三、关于与国药控股（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

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事前认可函 

我们在认真查阅了相关资质证明和听取相关人员汇报的基础上，

对公司《关于与国药控股（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

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研究讨论。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

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不会影响公司在财务上的独立性，没有损害广

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经市场化方案比较，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展开融资租赁的利



率公允，条件更加优惠，同时有利于优化融资结构，拓宽融资渠道，

不占用企业银行授信额度，减少项目投资对正常经营资金的占用，减

轻当期流动资金压力。鉴于此， 我们同意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本页无正文，为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有关议

案的独立意见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署： 

      

 陈宏辉  欧永良  陈胜群 

 

2018年9月19日 




